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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木采伐许可证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林木采伐许可证 

一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五十六条 采伐林地上的

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，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

伐；采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，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，

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五十五条 采伐森林、

林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1）公益林只能进行抚育、更新和低质低效林改造性

质的采伐。但是，因科研或者实验、防治林业有害生物、建

设护林防火设施、营造生物防火隔离带、遭受自然灾害等需

要采伐的除外。 

（2）商品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，采取不同采伐方式，

严格控制皆伐面积，伐育同步规划实施。 

（3）自然保护区的林木，禁止采伐。但是，因防治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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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有害生物、森林防火、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、遭受

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的和实验区的竹林除外。 

2.石城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《关于严格

森林资源保护的议案》的决议规定：严格林木采伐管理，实

行“十年禁伐”政策。除因重点项目建设、松材线虫病防治

等工作需要外，原则上不批准林木采伐许可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林政股现场勘查（不符

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分管领导审批→

窗口办结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石城县林木采伐申请书（需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、签

字盖章） 

2.林权证原件、复印件 

3.林权所有者身份证复印件 

4.使用林地审批文件及使用林地范围的 1:10000 地形

图 

5.县级松材线虫病除治方案 

七、许可期限：法定期限 10 个工作日，办理期限 5个

工作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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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：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：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：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03650 

监督电话： 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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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十八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、国务院批准或同意的建设项目，国家和省级重点建

设项目，国务院有关部门、国家计划单列企业、省级人民政

府批准的国防、交通、能源、水利、农业、林业、矿山、科

技、教育、通讯、广播电视、公检法、城镇等基础设施（以

下简称基础设施）建设项目，原则上可以占用征用（含临时

占用，下同）各类林地 。 

2、国务院有关部门、国家计划单列企业、省级人民政

府批准的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

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原则上可以占用征用除国家级自然保

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、国家级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范围以

外的林地。 

3、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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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以下（不含省级，下同）、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，下同）

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原则上可

以占用征用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

缓冲区、国家和省级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范围以外的林地。 

4、省级以下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的

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原则上可以占用征用除国家和省级自

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（以下简称保护区）、国

家和省级公益林范围以外的用材林林地、经济林林地、薪炭

林林地和农田防护林、护路林林地，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规划的宜林地。 

5、经批准的乡镇企业、乡（镇）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

业、农村村民住宅等乡（镇）村建设，原则上可以使用除保

护区、国家和省级公益林范围以外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用材林

林地、经济林林地、薪炭林林地和农田防护林、护路林林地，

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。 

6、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的采石、采沙、取

土、基本农田建设等，原则上可以占用征用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规划的宜林地；因对石质、沙质、土质有特殊要求的，原

则上可以占用征用除保护区、国家和省级公益林范围以外的

用材林林地、经济林林地、薪炭林林地和农田防护林、护路

林林地，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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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其他特殊项目确需占用征用林地的，应将具体情况

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审查同意后，按规定权限办理占用征用

林地审核审批手续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林业工作总站现场踏

勘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分管

领导审批→符合条件的行文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（不符

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上级林业主管

部门办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使用林地书面申请书。 

2、使用林地申请表（统一格式）。 

3、占用征用林地的建设单位法人证明。 

4、建设项目批件。 

（1）大中型建设项目，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和初

步设计批复。水电建设项目，按有关规定将可行性研究报告

和初步设计两阶段合并的，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。 

（2）小型建设项目，要有选址和用地规模的批准文件。 

（3）勘查、开采矿藏项目，要有勘查许可证、采矿许

可证和其他相关批准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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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因建设项目勘测设计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，要有

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。 

（5）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的林地范围内修筑直接为

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的，要有县级以上林业

(森工)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。 

5、林地权属证明。 

未发放林权证的，要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权属

清楚的证明；有林权争议的，要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

处理的决定。 

6、补偿协议。 

建设单位与被占用征用林地单位或个人签订的林地、林

木补偿和安置补助协议。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制定

补偿、补助方案的，要有该人民政府制定的方案。 

7、其他证明材料。 

（1）占用征用保护区范围内林地的，要提交有关保护

区行政主管部门同意项目建设的证明材料。其中，占用国家

级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林地的，要提交国务

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；占用征用省级自然保护区、

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林地的，要提交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

门同意的意见。 

（2）占用征用生态公益林和退耕还林地的，要提交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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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整的证明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赣财非税【2016】3 号：1.郁闭度 0.2 以上的乔木林地

（含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）、竹林地、苗圃地，每平方米

10 元；灌木林地、疏林地、未成林地，每平方米 6元；宜

林地，每平方米 3元。2.国家和省级公益林地,按照第 1款

规定征收标准的2倍征收。3.城市规划区的林地,按照第1、

2 款规定征收标准的 2 倍征收。4.城市规划区以外的林地，

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。属于公共

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，按照第 1、2款规

定征收标准征收；属于经营性项目的，按照第 1、2款规定

征收标准的 2倍征收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12326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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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林业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》第七条、《植物检疫条

例实施细则》（林业部分）第二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符合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第八条，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

则》（林业部分）第十七条，《江西省植物检疫办法》第二十

二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要求。 

1、受检单位（个人）应当向当地森检机构申请调运检

疫，填写《森林植物检疫报检单》并提供调入省的《森林植

物检疫要求书》； 

2、森检机构审核《森林植物检疫报检单》和调入省的

《植物检疫要求书》根据报检单分析疫情，明确检验要求，

进行调运检疫； 

3、对检疫合格的，由森检员签发《植物检疫证书》，对

发现检疫对象或其它危险性病虫害的签发《检疫处理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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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》，责令受检单位（个人）按照森防机构的要求进行除害

处理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林业局林检股检验检疫

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林检股审

批→窗口办结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《森林植物检疫报检单》 

2、调入省的《森林植物检疫要求书》 

七、许可期限 

5 个工作日 

八、收费依据和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业务咨询电话：18178988733 

投诉电话：0797-57003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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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
 

    一、事项名称 

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三十一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、申请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，应当具有与种子

生产经营相适应的生产经营设施、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，以

及法规和国务院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2、从事种子生产的，还应当同时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

和培育条件，具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子生产地点或者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的采种林。 

3、申请领取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

的，应当征得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书面同意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种苗和国有林场管理

股现场踏勘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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→分管领导审批→符合条件的行文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

批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上级

林业主管部门办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在取得工商部门登记后，依法再到林业行政审批部

门办理行政许可手续，提供《工商营业执照》（复印件） 

2、林木种子（苗木专用）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（一

式三份，其中办证单位 1份、市林业局备案 1份）； 

3、法人证书或法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 

4、林业生产技术人员和林木种苗检验技术人员资格证

明（复印件）50 亩以下需提供中专文凭、50—100 亩需提供

大专文凭、150 亩以上需提供高级工程师 1人； 

5、生产用地合法使用证明（复印件） 

6、经营场所或办公场所合法使用证明（复印件） 

7、苗木生产地检疫对象证明 

8、生产经营（苗木）主要树种目录 

9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收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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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03963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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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林业系统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机构
和修筑设施的批准 
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在林业系统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的

批准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、

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

发〔2004〕16 号）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单位和中国公民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科学研究、观测

调查、教学实习、标本采集、考察、拍摄影片、登山等活动

的： 

2、自觉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自然资源、生物物种资源

保护 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法律法规规定，不危害国家自然资

源和自然生态系统安全、严守国家自然资源机密、接受自然

保护区管理机构管理和监督的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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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管

理局现场踏勘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

→分管领导审批→符合条件的行文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

批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上级

林业主管部门办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活动单位或个人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的进入

自然保护区开展科学研究、观测调查、教学实习、标本采集、

科学考察、拍摄影视片、登山等活动的申请报告，其内容应

包括：（1）活动名称：（2）活动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、北

景介绍、相关证明 材料等:（3）过去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

活动的简历：（4）活动的目的、意义：（5）活动在自然保

护区开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：（6）对国际合作项目还应包

括合作项目立项审批情况：（7）活动的合作伙伴：（8）需

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的范围（核心区、缓冲区、实验区）：（9）

活动计划：包括活动日程安排、具体活动的人员、时间、地

点、线路、方式、携带的工具和随身物品、生活安排等：(10)

是否采集标本？如需采集，提交采集标本的清单：(11)需要

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供的资料和协助的内容：(12)活动对

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及程度预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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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3)活动中对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

方案以及活动后的恢复方案：(14）活动成果的使用领域和

方向：（15）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的人员需求等。 

2、组织机构代码； 

3、有关项目实施批文； 

4、现场照片； 

5、林业局核查报告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63391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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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
科学研究、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

审批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进入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、教学

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务

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4〕

16 号）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单位和中国公民需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科学研究、观

测调查、教学实习、标本采集、考察、拍摄影片、登山等活

动的； 

2.自觉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自然资源、生物物种资源保

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法律法规规定，不危害国家自然资源和

自然生态系统安全、严守国家自然资源机密、接受自然保护

区管理机构管理和监督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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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管

理局现场踏勘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

→分管领导审批→符合条件的行文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

批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上级

林业主管部门办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活动单位或个人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的进入

自然保护区开展科学研究、观测调查、教学实习、标本采集、

科学考察、拍摄影视片、登山等活动的申请报告，其内容应

包括：⑴活动名称；⑵活动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、背景介绍、

相关证明材料等；⑶过去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活动的简历；

⑷活动的目的、意义；⑸活动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的必要性

和可行性；⑹对国际合作项目还应包括合作项目立项审批情

况；⑺活动的合作伙伴；⑻需进入自然保护区的范围(核心

区、缓冲区、实验区)；⑼活动计划：包括活动日程安排、

具体活动的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线路、方式、携带的工具和

随身物品、生活安排等；⑽是否采集标本？如需采集，提交

采集标本的清单；⑾需要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供的资料和

协助的内容；⑿活动对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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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影响及程度预测；⒀活动中对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和自然

生态系统的保护方案以及活动后的恢复方案；⒁活动成果的

使用领域和方向；⒂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人员需求

等。 

2、组织机构代码，申请方身份证明材料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63391 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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湿地征占用审批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湿地征占用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湿地保护管理规定》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令第 32 号）、《江西

省湿地保护条例》（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

97 号）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征占用重要湿地条件符合规定；

2.申报材料齐全，规范；

3.对重要湿地的征占用有可行的“补占平衡”措施；

4.不存在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。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湿地办现场踏勘（不

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分管领导审

批→符合条件的行文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（不符合条件

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办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  事  指  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22 - 

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用地单位的法人证明；2、建设项目批准文件；3、

被占用、征收或临时占用湿地的权属证明；4、用地单位与

湿地权属单位签订的用地协议；5、具有工程咨询乙级以上

资质单位编制的可行性报告；6、《使用湿地申请表》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18178988706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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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购珍贵树木种子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
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审批 
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收购珍贵树木种子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限制收购的林

木种子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34 号） 

四、许可条件 

 1.具有与收购珍贵树木种子或限定的林木种子种类

和数量适应的资金、场所和设施； 2.具有经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取得资格证书的林木种子

检验、加工、贮藏、保管技术人员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种苗和国有林场管理

股现场踏勘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

→分管领导审批→符合条件的行文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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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上级

林业主管部门办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《收购珍贵树木种子或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申请表》；

2、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；3、科研项目合同书或有

关专家论证意见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03963 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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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人进入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审批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外国人进入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所涉及协议范围内的活动不得危及国家自然资源和

自然生态以及国家安全；2.自觉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自然资

源、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法律法规规定，不

危害国家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安全、严守国家自然资源

机密、接受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管理和监督的。3.申请材料

齐全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管

理局现场踏勘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

→分管领导审批→符合条件的行文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

批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上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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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主管部门办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活动计划；2、林业行政许可申请书；3、省级以上

外事部门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文件或护照复印件和备案材料；

4、证明其活动目的的有效文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63391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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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
施占用林地审批 
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

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五十二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、国务院批准或同意的建设项目，国家和省级重点建

设项目，国务院有关部门、国家计划单列企业、省级人民政

府批准的国防、交通、能源、水利、农业、林业、矿山、科

技、教育、通讯、广播电视、公检法、城镇等基础设施（以

下简称基础设施）建设项目，原则上可以占用征用（含临时

占用，下同）各类林地 。 

2、国务院有关部门、国家计划单列企业、省级人民政

府批准的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

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原则上可以占用征用除国家级自然保

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、国家级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范围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  事  指  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28 - 

外的林地。 

3、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

省级以下（不含省级，下同）、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，下同）

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原则上可

以占用征用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

缓冲区、国家和省级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范围以外的林地。 

4、省级以下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的

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原则上可以占用征用除国家和省级自

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（以下简称保护区）、国

家和省级公益林范围以外的用材林林地、经济林林地、薪炭

林林地和农田防护林、护路林林地，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规划的宜林地。 

5、经批准的乡镇企业、乡（镇）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

业、农村村民住宅等乡（镇）村建设，原则上可以使用除保

护区、国家和省级公益林范围以外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用材林

林地、经济林林地、薪炭林林地和农田防护林、护路林林地，

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。 

6、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的采石、采沙、取

土、基本农田建设等，原则上可以占用征用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规划的宜林地；因对石质、沙质、土质有特殊要求的，原

则上可以占用征用除保护区、国家和省级公益林范围以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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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材林林地、经济林林地、薪炭林林地和农田防护林、护路

林林地，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。 

7、其他特殊项目确需占用征用林地的，应将具体情况

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审查同意后，按规定权限办理占用征用

林地审核审批手续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林业工作总站现场踏

勘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分管

领导审批→符合条件的行文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（不符

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上级林业主管

部门办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使用林地书面申请书。 

2、使用林地申请表（统一格式）。 

3、占用征用林地的建设单位法人证明。 

4、建设项目批件。 

（1）大中型建设项目，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和初

步设计批复。水电建设项目，按有关规定将可行性研究报告

和初步设计两阶段合并的，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。 

（2）小型建设项目，要有选址和用地规模的批准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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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勘查、开采矿藏项目，要有勘查许可证、采矿许

可证和其他相关批准文件。 

（4）因建设项目勘测设计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，要有

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。 

（5）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的林地范围内修筑直接为

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的，要有县级以上林业

(森工)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。 

5、林地权属证明。 

未发放林权证的，要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权属

清楚的证明；有林权争议的，要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

处理的决定。 

6、补偿协议。 

建设单位与被占用征用林地单位或个人签订的林地、林

木补偿和安置补助协议。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制定

补偿、补助方案的，要有该人民政府制定的方案。 

7、其他证明材料。 

（1）占用征用保护区范围内林地的，要提交有关保护

区行政主管部门同意项目建设的证明材料。其中，占用国家

级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林地的，要提交国务

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；占用征用省级自然保护区、

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林地的，要提交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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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同意的意见。 

（2）占用征用生态公益林和退耕还林地的，要提交已

经调整的证明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12326 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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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内进行相关
活动的审批 
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内进行相关活动的审批（特

殊野外用火的批准核报县政府）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第二十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依照《条例》规定，除造林整地和烧除疫木外，其他野

外用火一律不得审批。对造林整地和烧除疫木等特殊情况确

需用火的，也必须从严控制，从严审批。凡有下列情况的，

各地不得审批： 

1、重要节假日期间的不批； 

2、重大活动期间的不批； 

3、特殊地段的不批，包括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

森林公园范围内，军事设施、易燃易爆站库和机场周边，高

速公路、国道、铁路等主要通道可视范围等； 

4、坡度 25 度以上的不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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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面积超过 500 亩的不批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防火股现场勘验（不符

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主要领导审核→符合

条件的行文报县政府审批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

并说明理由）→县政府办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由用火单位或者个人提交包括用火目的、地点、面

积以及防火安全措施等内容的书面用火申请，经乡镇人民政

府审核同意后报县林业局。 

2、野外特殊用火审批表 

七、许可期限 

5 个工作日 

八、收费依据和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业务咨询电话：18178988733 

投诉电话：0797-570031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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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地检疫合格证书核发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产地检疫合格证书核发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》第七条、《植物检疫条

例实施细则》（林业部分）第十四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符合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第七条，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

则》（林业部分）第十四条 

1、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，属于下列情况的，必须经过

检疫：凡种子、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，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

疫的植物、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，在调运之前，都必须

经过检疫。 

2、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

行政区域之前以及调运林木种子、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

经过检疫，取得《植物检疫证书》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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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林业局林检股产地检疫

调查→产地检疫合格的由林检股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→窗

口办结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产地检疫申请书 

七、许可期限 

5 个工作日 

八、收费依据和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业务咨询电话：18178988733 

投诉电话：0797-57003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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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树名木迁移审核 
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古树名木迁移审核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江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必须是重点工程项目,因特殊原因无法避让,需要迁

移的； 2.已有可行的迁移方案和措施;3.申请材料齐全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野保股现场勘查（不符

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分管审核、主要

领导审批→窗口办结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申请书； 

2、申请方身份证明材料 

3、《古树名木迁移审批表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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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建设项目批准文件； 

5、迁移方案； 

6、补偿协议； 

7、移埴单位提供资质文件 

8、迁移合同； 

9、树木彩色照片；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21672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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猎捕、人工繁育、出售、利用有重要生
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许

可证核发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猎捕、人工繁育、出售、利用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

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许可证核发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  

《江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

（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13 号）、四、许

可条件 

1.为进行野生动物科学考察、资源调查或为调控、野生

动物种群数量和结构，经科学论证必须猎捕的； 

 2.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或为宣传、观赏、普及野生动物

知识或者教学、展览的需要，必须从野外获取种源的；  

3.猎捕的野生动物种类、数量不危害当地生态平衡和种

群数量发展的对象； 

 4.在年度猎捕量限额内； 

五、许可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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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野保股现场勘查（不符

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分管领导审批→

窗口办结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《江西省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申请表》； 

2、申请方身份证明材料； 

3、证明其猎捕目的的有效文件和说明材料； 

4、实施猎捕的工作方案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21672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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猎捕、人工繁育、出售、利用省重点保
护陆生野生动物许可证核发 
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猎捕、人工繁育、出售、利用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

许可证核发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  

《江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

（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13 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为进行野生动物科学考察、资源调查或为调控、野生

动物种群数量和结构，经科学论证必须猎捕的； 2.驯养繁

殖野生动物或为宣传、普及野生动物知识或者教学、展览的

需要，必须从野外获取种源的； 3.猎捕的野生动物种类、

数量不危害当地生态平衡和种群数量发展的对象； 4.在年

度猎捕量限额内； 5. 药用为目的的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野保股现场勘查（不符

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）→分管领导审批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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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省、市申报审核审批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《江西省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申请表》； 

2、申请方身份证明材料； 

3、证明其猎捕目的的有效文件和说明材料； 

4、实施猎捕的工作方案； 

5、种源证明； 

6、种源协议； 

7、与药企签定的合同； 

8、药企的工商经营执照； 

9、经营场所土地权属证明 

10、经营场所彩色照片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以省、市批复时间为主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21672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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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资源转让审核或审批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森林资源转让审核或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林业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江西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》第十二条、第十四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下列森林、林木、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： 

1、用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炭林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； 

2、用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炭林的林地使用权； 

3、用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炭林的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的

林地使用权； 

4、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、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→窗口受理申请（材料不齐的不予

受理且一次性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林权服务中心现场踏勘

（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分管领导

审批→符合条件的行文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（不符合条

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,并说明理由。）→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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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后窗口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《石城县森林（林木）、林地转让申请(审批)表》和

《森林资源转让公告》，由所在村委会、乡（镇）、当地林业

站审核并盖公章，内容不得涂改； 

2、出让方出具的书面转让申请书，有效的有份证明材

料； 

3、《森林资源转让合同》原件； 

4、林权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5、森林资源转让费收据复印件； 

6、转让共有或者合资、合作经营的森林资源的提交共

有人或者合资、合作各方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； 

7、转让集体森林资源的，应当同时提交同意集体森林

资源转让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，并应公开进行

招标或拍卖； 

8、转让国有及集体森林资源的，还应提交拟转让森林

资源的资产评估报告，转让国有森林资源的还应提交国有资

产管理部门的审核同意书； 

9、受让方工商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

证、有效的身份证明材料； 

10、受让的森林资源用途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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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许可期限 

自收到申请起 5个工作日内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11318  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56 

 


